
评建办发〔2024〕7号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为确保审核评估工作有序、高效推进，经学校审核评估评建

办决定，现将《景德镇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评建工作进度

安排表》印发给你们，请严格遵循进度安排表分工内容及时间节

点，统筹安排部门相关工作，确保各项任务按时保质完成。

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评建工作办公室

（代章）

2024 年 12 月 6 日


